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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民生优先、有序保障，确保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组织能源供应保障应急处置工作。
一、煤炭供应保障措施
（一）强化发电、供暖等民生用煤供需监测，组织煤电企业、煤炭生产企业开展煤炭供需和库存监测分析，及时研判供应缺口，保障民生用煤需求。
（二）优先保障发电、供暖等民生用煤需求；对于承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任务的重要用户用煤需求，经自治区指挥部批准，给予协调落实煤源，煤炭价格执行市场化价格，国家有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三）组织供需双方和有关单位及时疏通因极端天气、生态和资源要素制约、生产接续等造成的供应堵点；发布煤炭需求信息，实施生产、运输、供应紧急调度，督促有关煤炭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满产达产，保障煤源稳定；协调公路、铁路运力，确保运输畅通。
（四）对涉及民生和重要用户的用煤需求实施重点调度，强化电煤中长期合同履约；紧急情况下，采取协调周边煤源、紧急运送等保障措施；必要时，采取“先征后补”措施，依法征用有关企业的煤炭、运输车辆等物资，保障煤炭供应，被征用物资使用完毕或者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当及时返还或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
（五）统筹协调地方可调度煤炭储备、地方应急物资储备，按照有关应急物资调用保障预案及相关程序组织动用和投放；必要时，自治区能源局按程序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等部门申请启用煤炭产能储备、动用国家煤炭储备，并组织好应急储备释放工作。
（六）稳定煤炭市场价格，维护市场供应秩序，依法打击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牟取暴利等违法犯罪行为，适时依法采取价格干预措施，保持煤炭价格稳定。
（七）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发布煤炭市场供求状况信息、保障市场供应的举措和工作进展情况，消除社会恐慌，正确引导消费。
二、电力供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电力供需监测、组织电力企业开展电力供需预测分析，预判供应缺口；按照需求响应优先、有序用电保底、节约用电助力的原则保障用电需求。
（二）调集和征用电力应急装备和物资，搭建临时供电设施，对非计划停电的重要用户实施临时应急供电，保障社会秩序稳定。
（三）优化电网调度和机组管理，在确保电力系统安全稳定的前提下，合理安排电网潮流，增强顶峰发电能力，充分发挥调峰气电、抽水蓄能和新型储能的灵活调节作用，确保各类机组应发尽发，保障电力供应。
（四）充分发挥省间余缺互济电力交易机制作用，协调华北电网、东北电网，积极开展省间购电、减少外送电力，保障自治区内用电平稳有序。
（五）优化电力电量配置，按照需求侧响应实施细则的流程，组织实施需求侧响应，应对电力供应不足风险。
（六）依靠提升发电出力、市场组织、需求响应、应急调度等各类措施仍无法满足电力电量供需平衡时，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有序用电方案》组织开展有序用电，保障重要负荷用电，限制不合理用电；必要时，有序组织负荷轮停措施；受到严重威胁时，按程序报批后执行负荷拉闸序位表。
（七）发生大面积停电时，立即启动《内蒙古自治区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按照有关程序组织电力抢修、恢复电力供应，并采取措施保障重要负荷用电。
三、成品油供应保障措施
（一）组织区内成品油生产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最大生产能力组织生产和供应；督促油库、加油站加快中转速度，盘活存量资源，对非主干道、边远地区加油站采取限存等措施，增加有效供应。
（二）增加市场投放量，根据成品油供需缺口，协调上游供油企业增加资源配置和运力保障；根据市场紧缺状况，调整经营方案，增加成品油市场紧缺种类的投放。
（三）增加区外成品油配置计划，加大调运力度，中国石油内蒙古销售分公司、中国石化销售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石油分公司积极向上级公司申请调整成品油供应流向，积极通过自采、调运等方式扩大区外货源及时投放区内市场。
（四）实行资源集中调度，除国家统一调配的成品油资源外，对自治区外发的成品油进行合理管控，确保成品油资源的合理调配，优先保障重点保供单位成品油供应；对非重点保供单位用油、社会车辆和加油站实行压减措施。
（五）适时动用自治区成品油储备，保障重点用油供应；必要时，向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申请动用国家成品油储备，保障供应。
（六）依法严厉打击倒买倒卖、囤积居奇、制假售假、哄抬物价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成品油市场秩序。
（七）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发布成品油市场供求状况信息、保障市场供应的举措和工作进展情况，消除社会恐慌，正确引导消费。
（八）当发生成品油供应中断事件时，立即启动《内蒙古自治区油气供应中断应急预案》，优先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油，尽快恢复成品油正常供应。
四、天然气供应保障措施
（一）组织区内天然气生产企业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按照最大生产能力组织生产和供应；督促气库、加气站加快中转速度，盘活存量资源，对非主干道、边远地区加气站采取限存等措施，增加有效供应。
（二）增加市场投放量，根据天然气供需缺口，协调上游供气企业增加资源配置。
（三）对区内天然气流通进行合理管控，确保资源合理调配，按照安全高效、压非保民的保障原则，优先保障民生、公用、重点用户用气，压减调峰用户、可中断用户用气。
（四）适时动用各级政府储备气，保障民生用气供应。
（五）依法严厉打击倒买倒卖、囤积居奇、制假售假、哄抬物价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天然气市场秩序。
（六）加强宣传和舆论引导，及时发布燃气市场供求状况信息、保障市场供应的举措和工作进展情况，消除社会恐慌，正确引导消费。
（七）当发生天然气供应中断事件时，立即启动《内蒙古自治区油气供应中断应急预案》，按照有关程序组织应对措施，优先保障民生和重要用户用气，尽快恢复正常供应。
[bookmark: _GoBack]
